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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红十字工作先进个人拟推荐对象简要事迹

（3名）
王丽君，女，中共党员，1983年出生，秦皇岛市红十字会业务工作部高级工。该同志坚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参加集体学习、常态开展个人自学，灵活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等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从中领悟践行人道宗旨的观点立场，切实做到了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一是着力健全机制、强化保障。健全《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物资管理制度》，推动各类物资账卡物相符，各项物资更新、调用等规范有序，确保应急物资在备灾救灾中能够第一时间拿得出、供得上。持续加强红十字系统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在各县区红会推广使用灾害管理平台，及时督导灾害管理平台安装使用工作，依托灾害管理平台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提高我市红十字系统的应对各种突发自然灾害的报灾救灾能力。二是着力优化服务、传递温暖。志愿服务活动中，认真组织、及时督导，带领各支志愿服务队伍高质高效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我市志愿服务队和志愿者连续几年获得优秀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奖和优秀红十字志愿者荣誉称号。纵深推动博爱家园建设，在全市范围内建设城乡社区博爱家园四十个，今年在金龙花苑社区建设全市红十字博爱家园示范点标杆。打通了红十字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发挥了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三是着力强化基层、扩圈共建。立足推动基层组织覆盖面不断拓展、基层组织工作力量不断壮大、基层组织活力明显增长，并大力发展团体会员单位、个人会员和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与各县区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因地制宜深入推进基层组织建设，推动红十字工作向基层延伸、全市实现乡镇和村居级基层组织基本全覆盖，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胡蓝鹤，男，汉族，中共党员，1987年出生，现任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大病医疗救助中心主任。该同志立足岗位、勤恳敬业、奋发进取、勇于奉献，富有热心、耐心和责任心，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较强，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一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始终坚守岗位，勇于担当，为我市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和激增的捐赠需求，该同志临危受命，具体负责并高效协调了全市范围内的捐款接收与拨付工作。并出色完成了本市全部涉外捐赠物资的协调重任，有效保障了我市疫情防控宝贵的国际支持。二是在全国红十字系统大力推进数字化建设的“红透指数”工作中，该同志具体牵头负责我市的指标落实与能力建设。在其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市红十字系统在该项全国性综合考评中，连续三年蝉联全国第一的优异成绩，极大地提升了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三是在探索“互联网+公益”新模式、拓展网络筹资渠道方面，该同志紧跟时代步伐，在全省红十字系统中率先策划并上线了网络筹资项目，为爱心人士提供了便捷高效的线上捐赠途径。加强对县级、区级红十字会的业务指导，通过组织培训、分享经验、跟踪项目进展等方式，有力提升了基层红会的网络筹资能力和项目运作水平，激发了全市红十字系统的整体筹款活力。近年来我市网络筹资金额成倍增长，这些资金有效支持了人道救助、应急救护培训等核心业务的开展，为服务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贡献了实实在在的力量。

卢冬雪，女，中共党员，1976年出生，昌黎县红十字会专业技术中级经济师。该同志坚持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廉洁自律，得到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充分认可和好评。曾获得2015年度秦皇岛市“巾帼建功标兵”称号、2017年度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先进个人以及昌黎县人民政府嘉奖等荣誉。2020年-2024年总计募集“博爱一日捐”资金74万元，为红十字救助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在“城乡困难群众大病救助、小天使、天使阳光”等救助工作中，耐心接待群众来访来电，细致为群众进行政策解读，帮助困难群众收集申报材料，在个人微信中设置专门的分组，线上随时解决群众咨询，多次受到群众表扬，提升了红十字会影响力；2020年-2024年总计救助困难大病患者28人，拨付救助金22万余元；新冠疫情期间，红十字会作为县政府指定的疫情捐赠接收单位，她克服困难，加强学习，在市红十字会指导下，办理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公开募捐资格证、公益事业单位税前扣除资格等，开立单独的募捐专户，在接收捐款和捐赠物资时，认真负责、专业规范、勇于担当，圆满完成了县政府交办的疫情捐赠接收管理工作，疫情期间总计接收社会各界捐款4852万元，接收捐赠物资195万元，捐款和物资全部用于支持我县疫情防控工作；推进红十字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认真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积极与县各乡镇、机关、学校、医疗机构能取得联系，截至2024年年底，昌黎县已发展建设基层组织458个，实现了村、镇（社区）全覆盖，发展红十字志愿者2435人，个人会员2264人，团体会员5个，新建博爱家园4所。
